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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类 

编号 服务项目 收费标准 
定价 
依据 

项目功能 
适用 
客户 

备注 
优惠 
政策 

优惠期限 

001 
代理同业接
送库、寄库 

款箱接送、寄库，按库箱数收费：
市区网点9500元/个/月、郊区网
点10600元/个/月或按协议价格
收取。 

运营成本及参
照同业 

接送库、寄库服务 
金融
机构 

  无   

002 
代理同业金
库领解现 

按每笔金额0.05%收取手续费，或
按协议价格收取，按月收取。 

运营成本及参
照同业 

领解现服务 
金融
机构 

  无   

003 

支
付
结
算
清
算
代
理 

债券结算
代理业务 

协议价格，上限不超过0.1‰  
外部规定及参

照同业 
代理客户进行债券结算
等业务 

单位
客户 

  无   

代理清算
手续费 

2000元以下，2元/笔； 
2000-5000元（含），5元/笔； 
5000-10000元（含），8元/笔； 
10000-50000元（含），10元/笔； 
50000元以上,20元/笔。 

参照同业 柜面通代理清算 
金融
机构 

  无   

大宗商品
代理清算
业务 

协议价格 

参照同业、上
海清算所和城
银清算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收
费标准收费 

为在大宗商品现货交易
平台上进行交易的交易
商提供资金清算服务。 

单位
客户 

按月
收取 

暂不收取手续费，
优惠期限参照上海
清算所和城银清算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公示执行。 

至2024年
12月31日 

004 
代理签发银
行承兑汇票 

协议价格 
双方协商及参

照同业 
代理签发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
银行 

  无   

005 

代
发
业
务 

代发工资
及其他代
发业务 

批量代发:1元-5元/笔； 
向委托方逐批收取。代发业务过
程中如发放介质变化，应按协议
约定标准收费。 

参照同业 

接受委托单位的委托，
将指定用途的款项发放
至约定的个人结算账户
的服务项目。 

委托
单位 

  

企业网银渠道优惠
代发至本行个人结
算账户的交易免
收，代发至他行个
人结算账户手续费
为柜面渠道一半。 

至2024年
12月31日 

代发养老
金 

最低0.5元/笔，向委托方逐批收
取。 

参照同业 

根据上海市社会保险事
业基金结算管理中心要
求，按期向本市离（退）
休人员发放养老金。 

委托
单位 

  
批量普通代发委托
机构为非盈利型机
构的可免收。 

至2024年
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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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服务项目 收费标准 
定价 
依据 

项目功能 
适用 
客户 

备注 
优惠 
政策 

优惠期限 

006 

代收 
（缴） 
费业
务 

普通
代扣 

批量代扣:1元-5元/笔，根据协议向委托方逐批收
取。 

参照
同业 

接受委托单位的委托，将特定
金额的款项自个人（委托人）
约定的个人银行结算账户中扣
缴至委托单位结算账户的服务
项目，委托单位和委托人之间
款项代扣应具有固定扣款日期
和相对稳定的结算金额。 

委托
单位   

批量普
通代扣
委托机
构为非
盈利型
机构的
可减免。 

至2024年
12月31日 

代收
公用
事业
费 

协议价格 参照
同业 

接受公用事业费单位委托，收
取公用事业费。 
公用事业费包括水、电、煤气、
天然气、固话、手机、有线电
视等费用。 

委托
单位   无   

财政
代理
业务 

1、业务量手续费：非税收入收缴和财政授权支付业
务手续费：2.5元/笔； 
财政直接支付业务：0.001%。 
2、服务质量手续费：按收缴、支付业务量（笔数）
总量，以1元/笔计算综合费用后，根据服务提供质
量评级收取；            
3、代理服务费：年代理业务量0.001%或1元/笔。 

财政
等文
件及
双方
协商 

提供财政非税收入收缴、财
政国库集中收付、财政代理
资金监管等服务。 

财政
及直
属事
业单
位 

  无   

007 上门服务 

1、服务价格=基础费用+服务品种费用 
服务品种基准价格为： 
（1）基础费用4000元/点/月； 
（2）上门收款700元/点/月； 
（3）辅币兑换800元/点/月； 
（4）代收票据400元/点/月； 
（5）上门送现400元/点/月； 
（6）库箱递送。 
1000元/点/月（递送路程20公里内（含））； 
1500元/点/月（递送路程20-50公里）； 
2000元/点/月（递送路程50公里以上（含））。 
2、单次上门服务：1000元/点/车（不含硬辅币上门
收款）； 
3、硬辅币上门收款：硬辅币上门收款：另行按“单
位客户零钞清点整理”加收清点费用； 
4、同一客户在同一上门收款地址存在多个收款点的情
况，在原有收费标准基础上另行加收300元/点/月。 

运营
成本
及参
照同
业 

我行利用专业化押运车辆、
现金清分设备和人员，全年
365天为优质单位客户提供
安全、便捷、高效和网络化
的上门收款、上门送现、代
收票据、零钞兑换和回单递
送等业务。 

单位
客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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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服务项目 收费标准 
定价 
依据 

项目功能 
适用 
客户 

备注 
优惠 
政策 

优惠期限 

008 
单位客户零
钞清点整理 

1、200张（枚）以下不收费。 
2、200张（枚）（含）以上开始收费，最
低5元，每增加100张（枚）加收1元。 

参照同业 

单位客户零钞清点整
理。 
（零钞是指面值在一
元（含）以下的纸币
和硬币。） 

单位客
户 

  
维修资金账
户免收。 

至2024年
12月31日 

009 
国债提前兑
付手续费 

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按
兑付国债本金数额的1‰向客户收取 

外部规定 
为客户办理国债提前
兑付服务 

个人客
户 

  无   

010 
第三方存管

业务 
协议价格 

双方协商及
参照同业 

为证券公司及客户提
供第三方存管服务 

证券公
司 

  无   

011 
个人B股资金
划转证券公
司账户 

1‰，最低1美元（或10港币）/笔，最高40
美元（或300港币）/笔。 

参照同业 
为客户办理资金划转
并进行业务联络 

个人客
户 

  

1、贵宾白金
卡客户减半； 
2、财富星钻
卡客户、私行
黑金卡客户
免收。 

至2024年
12月31日 

012 

贵
金
属
业
务 

代理黄金
业务 

代理手续费：不超过0.15% 
外部规定及
参照同业 

代理黄金买卖、协助
实物黄金出入库 

单位客
户 

  无   

代理金交
所交割仓
库贵金属
实物保管 

①仓储费：剩余库存 1.8元/公斤/天，买
入货权0.6元/公斤/天，会员提货日当日
1.8元/公斤/天； 
②入库费：2.0元/公斤；  
③出库费：2.0元/公斤。 

根据《上海黄
金交易所指
定仓库管理
办法》进行定

价 

实物贵金属仓储、出
入库服务 

上海黄
金交易
所会员
单位 

  无   

代理个人
贵金属业

务 

1、开户手续费：35元/户； 
2、交易手续费：不高于0.08%； 
3、其他费用参照上海黄金交易所相关规定
收取。 

参照同业 
代理个人客户在上海
黄金交易所进行贵金
属业务开户、交易 

个人客
户 

  无   

实物贵金
属代销手
续费 

协议价格 参照同业 
代理销售合作公司的
实物贵金属产品 

贵金属
公司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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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服务项目 收费标准 
定价 
依据 

项目功能 
适用 
客户 

备注 
优惠 
政策 

优惠期限 

013 

信
托
代
理
业
务 

信托代理
推介手续

费 

按推介信托计划业务规模的一定比例收
取，最高不超过2%/年 

双方协商及
参照同业 

向个人客户、法人客户推介信托
计划、提供家族信托投资顾问服
务 

信托
公司 

  无   

代理信托
计划资金
收付 

按信托计划资金收付规模的一定比例收
取,，最高不超过2%/年 

双方协商及
参照同业 

代理信托公司为个人客户、法人
客户办理信托计划的资金收付
服务 

信托
公司 

  无   

014 
代理基金销

售 
按销售规模和保有规模的一定比例收取，
费率上限不超过5% 

双方协商及
参照同业 

代理基金公司为个人客户办理
申购、认购、赎回等基金交易和
客户维护服务 

基金
公司 

  无   

015 
代理证券集
合资产管理
计划销售 

按销售规模和保有规模的一定比例收取，
费率上限不超过5% 

双方协商及
参照同业 

向个人客户代理证券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销售 

金融
机构 

  无   

016 
其他零售代
理销售业务 

协议价格 参照同业 
根据委托协议，向个人客户代理
其他销售业务 

委托
方 

  无   

017 

公
司
金
融
代
理
销
售
业
务 

代理对公
理财产品
销售 

按代销对公理财产品规模的一定比例收
费，最高不超过2%/年 

双方协商及
参照同业 

向公司客户代理销售和推介对
公理财产品 

金融
机构 

  无   

代理公募
基金销售 

按代销对公募基金规模的一定比例收费，
最高不超过5%/年 

双方协商及
参照同业 

向公司客户代理销售和推介公
募基金 

金融
机构 

  无   

代理券商
资产管理
计划销售 

按代销券商资管计划业务规模的一定比例
收费，最高不超过2%/年 

双方协商及
参照同业 

向公司客户代理销售和推介券
商资产管理计划 

金融
机构 

  无   

代理信托
计划销售
及信托计
划资金代
收付 

按代销信托计划产品规模的一定比例收
费，最高不超过2%/年 

双方协商及
参照同业 

向公司客户代理销售和推介信
托计划及提供信托计划资金的
代收付 

单位
客户 

  无   

其他代理
销售业务 

按代销其他金融产品规模的一定比例收
费，最高不超过5%/年 

双方协商及
参照同业 

向公司客户代理销售和推介其
他金融产品 

单位
客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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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服务项目 收费标准 
定价 
依据 

项目功能 
适用 
客户 

备注 
优惠 
政策 

优惠期限 

018 

理
财
业
务 

个人理财产品
销售费 

按销售规模和保有规模的一定比
例收取，上限不超过1.5%/年 

双方协商及
参照同业 

向个人客户销售理财产品 理财子公司   无   

对公理财产品
管理费 

按销售金额的一定比例收取，最
高不超过1.5%/年 

双方协商及
参照同业 

提供理财产品存续期内管
理服务 

单位客户   

VIP客
户暂
不收
取。 

至2024年
12月31日 

对公理财产品
销售费 

按销售金额的一定比例收取，最
高不超过1.5%/年 

双方协商及
参照同业 

提供理财产品销售服务 单位客户   无   

理财产品转让
费 

单位客户： 
1、对客户自行寻找到交易对手
的，收费标准为100元/笔； 
2、对于通过我行撮合成交的，收
费标准为转/受让价格的0.05%/
年。 

双方协商及
参照同业 

提供理财产品转让撮合和
登记服务 

单位客户   无   

金融机构理财
产品销售费 

协议价格 
外部规定及
参照同业 

向金融机构提供理财产品
销售服务 

金融机构   无   

理财产品认购\
申购\赎回费 

按销售金额的一定比例收取，认
申购费率上限不超过3%/年，赎回
费率上限不超过1%/年 

双方协商及
参照同业 

向个人、单位、金融机构就
开放式理财产品提供申购
赎回服务 

理财子公司、
单位客户、金

融机构 
  无   

代客理财资产
投资管理费 

协议价格，按《商业银行理财业
务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客户
约定 

外部规定及
参照同业 

向个人、单位及金融机构提
供投资管理服务 

单位客户、个
人客户、金融

机构 
  无   

019 

债
券
承
销
业
务 

债券分销手续
费 

收费费率不超过0.1%；收费金额
等于本行分销配售份额乘以确定
的分销费率乘以业务品种年化期
限（业务品种期限超过1年的，按
1年计算）。 

外部规定及
参照同业 

参加各类债券承销团，承
揽、分销债券 

债券发行主
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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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服务项目 收费标准 
定价 
依据 

项目功能 
适用 
客户 

备注 
优惠 
政策 

优惠期限 

019 

债
券
承
销
业
务 

承销费 

按照我行承销份额的一定
比例收费。其中： 
债务融资工具（含ABN）：
承销费率不高于0.6%/年； 
理财直接融资工具及债权
融资计划：承销费率不高于
0.5%/年 

双方协
商及参
照同业 

我行为客户直接融资提供承销服务。 
直接融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超短期
融资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
小企业集合票据、资产支持票据、定
向工具、企业债、债权融资计划、理
财直接融资工具、金融机构资产证券
化、金融债等以及根据市场需求创新
的各类产品。 

债券发行主
体 

  无   

020 

资
产
证
券
化
业
务 

资产证券化项
目服务 

按证券化业务规模的一定
比例收取，最高不超过2%/
年 

双方协
商及参
照同业 

接受客户委托，为项目相关主体提供
交易结构设计、技术服务、销售服务、
独立监管等相关服务 

企业/金融机
构发行的资

管产品 
  无   

资产证券化资
管服务 

按行内资产证券化业务规
模的一定比例收取，最高不
超过2%/年 

双方协
商及参
照同业 

提供资产证券化产品相关的资产管
理服务 

金融机构/金
融机构发行
的资管产品 

  无   

资产证券化代
理销售 

按资产证券化代理销售业
务规模的一定比例收取，最
高不超过2%/年 

双方协
商及参
照同业 

代理资产证券化产品销售 

企业/金融机
构/金融机构
发行的资管

产品 

  无   

021 

代
理
保
险
业
务 

单
位
保
险 

保险代理
销售推介
服务费 

按保险产品代理销售业务
规模的一定比例收取，最高
不超过2%/年 

双方协
商及参
照同业 

推介及代理销售各类面向单位客户
的保险 

单位客户   无   

财险保险
金收付业
务代理费 

按财险保险金收付业务规
模的一定比例收取，最高不
超过2%/年 

双方协
商及参
照同业 

代理收取财险保险费 保险机构   无   

个
人
保
险 

代理销售
个人保险 

按照银保监会有关规定，根
据代理保险协议费率收取。 

外部规
定及参
照同业 

代理销售各类面向个人客户的保险
产品 

保险公司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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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服务项目 收费标准 
定价 
依据 

项目功能 
适用 
客户 

备注 
优惠 
政策 

优惠期限 

022 

委
托
贷
款 

单位委
托贷款
服务费 

人民币： 
1、贷款金额在2000万元（不含）以下：
0.5-2.5‰/月。 
2、贷款金额2000万元（含）以上：0.1-2‰/
月。 
3、年服务费最低1000元/笔（单笔服务费不足
1000元的）。 
外币：按协议价格收取。 

参照同
业 

委托人提供资金，我行根据委托人
确定的借款人（为企事业单位、机
关）、贷款用途、贷款金额、贷款
期限、贷款利率等贷款内容代为发
放借款、代为计收利息、监督使用
并协助委托人收回款项的贷款 

单位
客户 

  无   

个人委
托贷款
手续费 

协议价格 
参照同

业 

根据客户申请，提供委托贷款资金
管理、合同签订、贷款发放、利息
计息，监督使用及贷款回收等服务 

个人
客户 

  无   

住房公
积金委
托贷款 

协议价格 
参照同

业 

根据客户申请，提供住房公积金贷
款资金管理、合同签订、贷款发放、
利息计息，监督使用及贷款回收等
服务 

委托
单位 

  无   

023 

银
团
贷
款 

银团贷
款安排

费 

协议价格，原则上按银团贷款总额的一定比例
一次性收取。同一银团项目，合计服务收费应
不高于贷款总额的2.5%/年，含同业银团。 

中银协
银团贷
款中间
业务收
费行为
自律公
约、上
海银行
业银团
贷款合
作公约 

牵头筹组银团 

委托
单位 

  

无   

银团贷
款承诺

费 

协议价格，按未使用额度的一定比例每年收
取。同一银团项目，合计服务收费应不高于贷
款总额的2.5%/年，含同业银团。 

为银行提供银团贷款产生的资金
准备及资本占用的补偿 

无   

银团贷
款代理

费 

协议价格，按年收取，原则上应不高于银团贷款
总额的0.15%/年。同一银团项目，合计服务收费
应不高于贷款总额的2.5%/年，含同业银团。 

提供代理行服务 无   

银团贷
款参加

费 

协议价格，一般由牵头行从安排费中分割一部
分划付给参加行，原则上按银团贷款总额的一
定比例一次性收取；牵头行另有约定的除外。
同一银团项目，合计服务收费应不高于贷款总
额的2.5%/年，含同业银团。 

提供参贷行服务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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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服务项目 收费标准 
定价 
依据 

项目功能 
适用 
客户 

备注 
优惠 
政策 

优惠期限 

024 
票据资产服务

费 
协议价格 参照同业 

为委托方提供票据审验、查询、跟单资料
审查、票据保管、票据库存管理、票据托
收、追索、质押、票据融资人资质审查等
各类票据服务 

单位客户、
金融机构 

  无   

025 
代理取现服务

费 
协议价格 

双方协商及
参照同业 

合作机构委托我行为其客户办理外币取
现提供网点服务 

委托单位   无   

026 

记
账
式
债
券
柜
台
业
务 

记账式债券
柜台业务债
券托管账户
开户费 

协议价格 参照同业 开立债券托管账户 
单位客户、
个人客户、
金融机构 

  

优惠期
内暂不
收取手
续费 

至2024年
12月31日 

记账式债券
柜台业务债
券转托管手

续费 

协议价格 参照同业 
同一客户将持有的债券从我行债券托管
账户转到客户在他行或交易所市场的债
券托管账户进行托管的服务 

单位客户、
个人客户、
金融机构 

  

记账式债券
柜台业务债
券非交易过
户手续费 

协议价格 参照同业 

企业：通过柜面将企业客户名下债券份额
从本行托管账户转移到本行其他企业客
户的托管账户的服务 
个人：因司法扣划、抵债、赠予、遗产继
承和遗赠等非交易原因，为客户办理地方
债所有权转移的服务 

单位客户、
个人客户、
金融机构 

  

027 
大额存单转让

手续费 
转让方和受让方各收取
5元/笔 

参照同业 提供大额存单产品转让服务 个人客户   

优惠期
内暂不
收取手
续费 

至2024年
12月31日 

 
 

 

 

 

 

  


